
臺北市政府重大計畫管理暨考評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2 年 10 月 5 日府授研管字第 11230226681 號函頒 

壹、 總則：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落實管理所屬各機關重大計畫，以提升施政績

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重大計畫：指依本要點第四點提案原則擇定之計畫，計畫範圍自計畫規劃階

段至計畫執行階段。 

(二)計畫規劃階段：自計畫準備或刻正辦理可行性評估或先期規劃等作業，至臺

北市議會審議預算通過前。 

(三)計畫執行階段：自計畫委託專案管理、規劃、設計或監造等技術服務預算，

經臺北市議會審議通過後，涵蓋計畫規劃設計、執行至營運啟用。 

(四)執行機關： 

1、主辦機關：實際執行計畫之機關或學校。 

2、主管機關：主辦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一級機關本身。 

3、代辦機關：受主辦機關委託代為辦理計畫執行者。 

4、協辦機關：提供主辦機關於計畫執行過程中，必要協助者。 

5、參建機關：參與建設之機關。 

(五)執行人員： 

1、專案管理人員：實際督導計畫執行之人員。 

2、主辦人員：實際負責計畫執行之人員。 

3、協辦人員：實際參與並協助計畫執行之人員（含機關研考人員）。 

(六)管制層級： 

1、專案追蹤管制：重大計畫屬計畫執行階段，自規劃設計至執行標案招決標作

業完成，或符合第十四點第二項規定者，適用之管制方式。 

2、府管制：重大計畫屬計畫執行階段，自執行至營運啟用，適用之管制方式。 

三、行政作業說明如下： 

(一)重大計畫使用計畫管理系統-重大計畫管理系統(以下簡稱管理系統)填報相 

    關資料。 

(二)機關研考單位或人員應熟稔管理系統操作方式，除須協助業務單位使用管理 

    系統完成相關表單研擬外，倘相關業務人員異動，研考人員亦應協助接任人 

    員系統之學習使用。 

(三)重大計畫相關填報資料應由主辦機關首長親自審閱及核定，涉及預算資料應 

    由主辦機關會計人員確認核定。 

貳、 提案原則： 



四、各機關擇定重大計畫，應依下列提案原則辦理： 

(一)市長核定之本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二)年度施政計畫，屬財物採購達新臺幣一億元(含)以上者，或屬勞務採購達新

臺幣二千萬元(含)以上者。 

(三)府層級指示之計畫。 

五、提案表作業： 

(一)研考會於每年十月十五日前，請各機關依提案原則及函送之說明，至管理系

統辦理提案表作業(含計畫規劃階段及計畫執行階段)。應提案而未提案之機

關，研考會將提送府層級會議檢討，機關應與會說明。 

(二)研考會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完成審查及核定後公告，依核定結果於十二月初函

請各主辦機關研擬說明表。 

參、 分級管制原則： 

六、分級管制說明如下： 

(一)重大計畫屬計畫執行階段，應依下列審查原則，分級管制納為年度專案追蹤 

    管制或府管制：  

1、為機關年度優先推動項目、有具體辦理時程、達一定規模且總計畫經費新台

幣二億元以上者。  

 2、府層級指示之計畫。 

 3、年度受列管計畫尚未結案者。 

    其餘非屬專案追蹤管制或府管制者，由機關自行管制。 

(二)研考會於每年十二月二十日前完成審查作業，並於十二月三十日前報府核定

後公告，依核定結果於次年一月初函請各主辦機關研擬作業計畫。  

肆、 計畫研擬： 

七、重大計畫主辦機關應於次年一月三十一日前至管理系統完成說明表填寫，研

考會於二月底前完成管理系統公告作業，並於三月底前報府核定。 

八、重大計畫屬專案追蹤管制(以下簡稱專案追蹤計畫)及府管制(以下簡稱府管

制計畫)者，主辦機關應於次年一月三十一日前至管理系統完成作業計畫填

寫，研考會於三月初完成審查意見，主辦機關據以修正後，研考會於三月底

前報府核定，作為計畫執行、管制及考評之依據。 

伍、 管理作業： 

九、重大計畫主辦機關應指派專案管理人員，負責督導管控計畫執行進度。 

主辦機關或主管機關於執行計畫過程中，倘須他機關協助或請求辦理之事

項，應主動加強橫向聯繫工作積極協調解決。 

主辦機關應落實監督機制之運作，遇有計畫執行進度落後時，須即時提報 

機關局(處)務會議檢討，主管機關亦應適時派員督導。 

十、專案追蹤計畫及府管制計畫者，應於管考週期（當年度三、六、九、十二月）



次月六日前（如遇假日則順延至第一個工作日）至管理系統填寫執行進度

表，詳實填報執行情形(含執行進度、執行情形說明及落後原因分析等)。 

十一、重大計畫於執行過程中，如有進度落後、執行期程縮減或遭遇困難等情 

      事，研考會認為有預警之必要時，得提報府級相關會議檢討，該主辦機關 

      之首長或專案管理人員應出席報告。 

陸、 查證作業： 

十二、研考會於每年五月中旬前函請主辦機關至管理系統填寫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複評表，以供研考會查證與審查，並將複評結果提供本府年度計畫及預算 

     審查委員會審查參考。 

十三、研考會於每年七至八月及次年一至二月間，針對專案追蹤計畫及府管制計

畫，分別進行期中及期末查證，主辦機關應配合查證作業需要，至管理系

統建立查證報告表。執行過程中，研考會得依實際需要派員進行不定期查

證，各機關應主動配合查證作業，提供查證所需資料。 

柒、計畫調整與撤銷： 

十四、重大計畫於執行過程中遇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嚴重影響計畫執行，得申請

調整： 

(一)政策調整或變更。 

(二)涉及計畫執行內容之相關計畫已奉核定修正。 

(三)制度或法規變更。 

(四)原計畫預算（資源）增減。  

(五)遭遇不可抗力意外事故(如天然災害)。 

(六)其他不可控制因素(如情事變更)。 

      府管制計畫於執行過程中符合前項調整情形，惟實施期程未能確定者，得  

申請調整為專案追蹤計畫。 

十五、重大計畫申請調整，自第二季起每季調整一次為限，應先加會研考會表示

意見，主辦機關報府核定後，始得溯及當季調整後計畫。 

      重大計畫最終列管期程逾十月十四日者，主辦機關應於十月十四日前完成

報府核定；最終列管期程未逾十月十四者，主辦機關應於計畫結束前完成

報府核定。 

  主辦機關申請計畫之調整，相關行政作業流程應予注意，倘逾前項規定 

  時程，仍依原計畫列管及考評。 

十六、重大計畫在執行過程中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致計畫無法實施，應申請撤銷

列管： 

(一)政策變更，應予停止辦理。 



(二)機關任務變更或裁撤。  

(三)原計畫預算（資源）消失。 

十七、重大計畫申請調整或撤銷奉核後，應將奉核全案掃描上傳至管理系統，並

於系統填寫公文文號及決行日。 

捌、計畫考評作業： 

十八、府管制計畫於年度終了時，應辦理考評作業，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免予 

      辦理: 

(一)連續性計畫最終年度實際執行期程未逾六個月者。 

(二)原列管計畫已撤銷者。 

十九、府管制計畫之年終考評作業，分為主辦機關自評作業、研考會初評作業及

本府複評作業三階段，初評作業得併同期末查證作業辦理。 

      研考會依主辦機關自評資料辦理初評作業，並彙整初評資料後報府完成複

評作業。 

二十、府管制計畫之考評項目、配分權重與評分標準依「臺北市政府府管制計畫

成效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表」(附件一)辦理。 

      依據各考評項目之考評意涵及評分標準辦理考評作業，最高為五分，最低

為零分。 

玖、計畫獎懲作業： 

二十一、府管制計畫之主辦機關、代辦機關、協辦機關及參建機關應依第十九點 

        複評作業結果辦理所屬人員獎懲作業。 

二十二、計畫考評成績換算為百分計後，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等級區分如下： 

(一)優等-計畫考評成績達九十分以上者。 

(二)甲等-計畫考評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乙等-計畫考評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四)丙等-計畫考評成績達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以者。 

(五)丁等-計畫考評成績未滿六十分者。 

二十三、計畫考核等級之獎懲依「臺北市政府府管制計畫獎懲基準表」(附件二)

辦理。 

二十四、府管制計畫之主辦機關，應以實際負責計畫執行之主辦人員為主，專案

管理人員亦得比照主辦人員辦理，如有協辦人員可酌予獎懲，惟其獎懲

額度不得高於主辦人員。 

主辦機關研考人員可酌予獎懲，惟其獎懲額度不得高於主辦人員；主辦 

機關研考人員同時負責二案以上時，以獎懲計畫之平均成績辦理獎懲作 

業。 

二十五、府管制計畫如有代辦機關，其獎懲標準比照主辦機關辦理，惟該計畫之



成績不計入代辦機關之團體成績內。 

二十六、府管制計畫如有協辦機關或參建機關，其獎懲作業由主辦機關併同辦

理，各項人員獎懲額度不得高於主辦機關。 

二十七、團體考評之獎懲，主辦機關之列管計畫未達二案者，不計算團體成績；

團體成績八十五分以上者，另頒發績優團體獎牌一座。 

    團體成績計算方式，列管計畫成績之總平均，其考核等級及行政獎懲依 

   「臺北市政府府管制計畫獎懲基準表」(附件二)辦理。 

        團體獎懲之對象為機關首長及研考業務主管。 

 

 

 

 

 

 

 

 

 

 

 

 

 

 

 

 

 

 

 

 

 

 

 

 

 

 

 

 



附件一 臺北市政府府管制計畫成效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表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重 評分標準 

事前 

評核 

一、 

年度

風險

管理

措施  

(一)檢核主辦機關對影響年度計

畫目標或里程碑之風險項目

(情境)涵蓋率及風險對策執

行率。 

(二)「年度風險項目(情境)涵蓋

率」公式：風險項目(情境)

原研擬數/風險項目(情境)

應完整研擬數*100%。 

註：風險項目(情境)均採計

年度內實際發生者。 

(三)「年度風險對策執行率」公

式：風險對策實際執行數/風

險項目 (情境 )原研擬數

*100%。 

註：1、風險對策實際執行

數：採計原研擬風險項目(情

境)且年度內實際發生者，所

對應之風險對策實際執行

者。2、風險項目(情境)均採

計年度內實際發生者。 

(四)風險項目(情境)涵蓋率權重 

    5%及風險對策執行率權重

5%。 

10% (一)「年度風險項目(情境)

涵蓋率」分數換算公式

(5%)： 

1、涵蓋率 100%：5 分 

2、「年度風險項目(情境)涵蓋

   率」除以 20，四捨五入取

至小數點後第二位。 

(二)「年度風險對策執行率」

分數換算公式(5%)： 

1、執行率 100%：5 分 

2、「年度風險對策執行率」除

  以 20，四捨五入取至小數 

  點後第二位。 

事中 二、 

每季

里程

碑達

成度  

(一) 檢核計畫於年度管考週期間

(不含年度屆至之當期管考

週期)，里程碑依限完成之程

度。 

(二) 「當季里程碑達成度」分數

換算公式:當季各項里程碑

評分總和/當季列管里程碑

數。 

(三) 本項權重依管考週期數(不

含年度屆至之當期管考週

期)平均分配。 

(四) 計畫調整核定當下日期之管

考週期即適用調整後之里程

30% (一)各項里程碑評分標準： 

1、超前或依限完成：5分計 

   算。 

2、落後但於里程碑當月完

成：4分計算。 

3、落後但於當次管考週期完

成：3分計算。 

4、落後但於隔次管考週期完

成：2分計算。 

5、落後但於年度內完成：1

分計算。 

6、落後且延後至次年完成：0

分計算。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重 評分標準 

碑，惟不可回溯調整前之管

考週期。 

(二)「當季里程碑達成度」分

數換算公式:當季各項里

程碑評分總和/當季列管

里程碑數。 

三、 

主辦

機關

管理

作為 

檢核主辦機關各項表報資料繳交

品質及時效、自我管考機制、協

調與問題解決等管理作為。 

5% 評分 0至 5分。 

四、 

年度

計畫

調整  

(一)檢核計畫執行過程中，主辦

機關對於年度里程碑、年度

總目標及年度風險管理措施

之調整次數。 

(二)調整生效日：4月 1日至 10

月 14 日。 

(三)自第二季起每季調整一次為

限，報府核定後，始得溯及

當季里程碑。 

(四)計畫之調整若屬政策性指示

可免減分。 

15% 年度無調整：5分計算。 

年度調整一次：4分計算。 

年度調整二次：3分計算。 

年度調整三次：1分計算。  

事後 五、 

年度

預算

執行

率  

(一)檢核當年度預算最終之執行

情形。 

(二)採計「重大計畫管理系統-計

畫預算執行率」，並提供機關

會計單位及首長核章之佐證

資料。 

10% (一)預算執行率 90%以上:5

分計算。 

(二)預算執行率 89.99%以

下，自 4.99 分始計算。

(三)分數換算公式：預算執行

率/89.99%*4.99，四捨五

入取至小數點後第二位。

六、 

年度

里程

碑最

終達

成度  

(一)檢核計畫於列管期程屆至之

管考週期，里程碑及年度總

目標依限達成之程度。 

(二)「年度里程碑最終達成度」

分數換算公式:列管期程屆

至之管考週期各項里程碑評

分總和/列管期程屆至列管

里程碑數 

(三)計畫調整核定當下日期之管

考週期即適用調整後之里程

碑，惟不可回溯調整前之管

15% (一)各項里程碑評分標準： 

1、超前或依限完成：5 分計

算。 

2、落後但於里程碑當月完

成：4分計算。 

3、落後但於當次管考週期完

成：3分計算。 

4、落後但於隔次管考週期完

成：2分計算。 

5、落後但於年度內完成：1

分計算。 



考評 

屬性 

考評

項目 
考評意涵 權重 評分標準 

考週期。 6、落後但延後至次年完成：0

分計算。 

(二)「年度里程碑最終達成

度」分數換算公式:當季

各項里程碑評分總和/當

季列管里程碑數。 

七、 

年度

工程

施工

品質  

(一)本項採計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年度內歷次查核分數之

平均值。 

(二)年度工程施工品質分數換算

公式:(查核平均值或最終平

均值)除以 20，4 捨 5 入後，

取小數點 2位。 

(三)獲行政院工程會工程品質金

質獎者，直接以該次評分計

算，倘該次無評分，則以 90

分計算。 

(四)計畫執行過程中，若曾發生

重大弊案或缺失(如:貪污瀆

職、偷工減料、重大職業災

害或公安事件等情節)，評核

成績以 1/2 計算。 

(五)無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分

數者，該項權重分攤至其餘

考評項目。 

15% (一)「年度工程施工品質」分

數換算公式:(查核平均

值或最終平均值)除以

20，四捨五入取至小數

點後第二位。 

 

 

 

 

 

 

 

 

 

 

 

 



附件二 臺北市政府府管制計畫獎懲基準表 

 

考核等級 個案及團體成績 個案獎懲 團體獎懲 

優等 
100-95 記大功 1次 1、團體成績八十五分以上者，另頒發績

優團體獎牌一座。 

2、團體獎勵之對象為機關首長及研考業

務主管，獎度建議略低於主辦人員。

94.99-90 記功 2次 

甲等 
89.99-85 記功 1次 

84.99-80 嘉獎 2次 

乙等 
79.99-75 不予獎懲 不予獎懲。 

74.99-70 

丙等 
69.99-65 不予獎懲 

64.99-60 申誡 1次 團體懲處之對象為機關首長及研考業務

主管。 
丁等 

59.99-40 申誡 2次 

39.99-0 記過 1次 

 

 


